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）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盾安环境”或“发行人”）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债券简称：17 盾安 01，债券代码：112525）及浙江盾安人工

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债券简

称：18 盾安 01，债券代码：112662）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

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

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对相关

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1、重大事项概述 

由于受宏观金融环境影响，发行人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

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盾安控股”）债券未如期发行，造成一

定的短期流动性问题。 

针对当下遇到的问题，盾安控股正采取多种手段，盘活存量资产、激活现金

流等措施，同时主动与浙江省有关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说明情况，积极解决上述

问题。 

2、发行人与盾安控股之间债权债务和担保余额 

2018 年 4 月 16 日，盾安环境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

供关联互保的议案》，同意盾安环境与盾安控股提供连带责任关联互保，互保金

额为 130,000 万元，担保期限：其中 20,000 万元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年，其

余 110,000 万元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。截至 2018 年 5 月 3 日，盾安环境

为盾安控股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82,228.60 万元（其中 3,000 万美元金融机构已放

款，盾安控股尚未提款），盾安控股为盾安环境及盾安环境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

额为 70,750.00 万元。截至 2018 年 5 月 3 日，盾安环境应付盾安控股的借款余额



为 28,500.00 万元。 

3、发行人控制权变更风险 

截至 2018 年 5 月 3 日，盾安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8,906.9416 万股股份，占公

司股份总数的 9.71%。截至 2018 年 5 月 3 日，盾安控股未质押上述股份。公司

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盾安精工”）系盾安控股的子公司，

盾安精工直接持有公司 27,063 万股股份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.48%，其中，盾

安精工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 18,000 万股。盾安精工持有的盾安环境 9,036 万股用

于盾安精工自身的融资融券业务担保。若盾安环境股价异常波动，盾安精工所质

押股份则面临被强制平仓风险，存在盾安环境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可能。 

盾安控股在处理短期流动性困难问题的过程中，也存在盾安环境控制权发生

变更的可能。 

4、发行人生产经营状况 

盾安环境作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，与盾安控股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

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，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。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

盾安环境生产经营暂未出现重大异常。 

5、17 盾安 01 公司债兑息事项 

17 盾安 01 将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付息，招商证券已敦促发行人根据深圳证

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，提前做好债

券兑息的时间安排、信息披露和资金准备工作。目前，发行人正在根据相关要求

准备公司债兑息事宜。 

招商证券作为 17 盾安 01 和 18 盾安 01 的受托管理人，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

进展及其对发行人偿本付息的影响，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

项，并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

行为准则》及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提

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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